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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

  

1 .总则 

1.1 编制目的 

建立、健全各级应急处置机制，保障各类国家教育考试以及我

院组织的各类课程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及时预防和有效处理考

试各环节突发事件，维护广大考生利益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预案。 

1.2 编制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

应急处置预案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《安徽省省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

急预案》《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

案》。 

1.3 适用范围 

本预案适用于各级各类主管部门组织的，由我院承办的国家

教育考试以及学院主办的各类课程考试。 

1.4 分类分级 

本预案所指的教育考试突发公共事件，是指在教育考试全过

程中，突然发生，造成或可能造成影响我院乃至社会稳定或危及学

院声誉的紧急事件。 

按照教育考试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、机理和发生过程，教育考

试突发公共事件分为以下几类：在命题管理，试卷印刷、运送、保

管，评卷组织管理等环节出现的安全保密事件；考试中出现的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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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事件；以及网络有害信息等影响考试及社会稳定的其他突发

公共事件。 

根据试题泄密程度，由低到高分为三个等级。 

1.4.1 一般事件（Ⅲ级）：省教育统一考试等试题发生泄密；

未在媒体上登载拟考试题或相关信息；性质为自用。 

1.4.2 较大事件（Ⅱ级）： 

情况一：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试题发生泄密；未在媒体登载考试

试题或相关信息；性质为自用；扩散范围有限。 

情况二：省教育统一考试等试题发生泄密；在媒体登载拟考试

题或相关信息；性质为贩卖或蓄意破坏；扩散范围较广。 

1.4.3 严重事件（I 级）：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试题发生泄密；在

媒体登载考试试题或相关信息；性质为贩卖或蓄意破坏；扩散范围

广。 

根据事件危害程度，一般分为一般事件和重大事件。一般事件

是指对考试工作有一定的影响，经过妥善处理，不会影响考试正常

进行的事件。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导致考试不能正常进行，或考试安

全及学院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。 

1.4.4 一般突发事件包括： 

（1）试卷启封后，发现试卷科目与本场考试科目不符，或者

试卷数量与考场编排不符，或者试卷有缺页、漏印、重影、损坏等

情况。 

（2）考试过程中，发现试卷试题出现明显错误。 

（3）考试过程中，考点突然停电、断电，影响考试正常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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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考试过程中，考试微机出现病毒和软件故障，或者局域

网出现中断、病毒和软件故障等。 

（5）考试结束后，发现答卷或答题卡丢失的。 

（6）其他不可预测的一般事件。 

1.4.5 重大突发事件包括： 

（1）发生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等

预警事件或考点所在地人民政府启动有关应急预案，可能导致考

试难以正常进行的。 

（2）由于交通事故导致试卷不能按时运抵、大量考生无法按

时到达、考试组织混乱、管理失控，考试不能正常进行的突发事件。 

（3）在命题、印刷、运输、考前保管等环节发生试卷被盗、

丢失、被私自拆启造成试题泄密的事件。 

（4）各类考试违规违纪事件在当地引起反响的突发事件（如：

电视、报纸、网络媒体曝光的事件等）。 

（5）考试期间发生考生集体作弊、集体闹事、围攻考点、殴

打考点工作人员或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受到严重威胁、损毁公共财

产等情况导致考点秩序严重混乱的事件。 

（6）其他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。 

1.5 工作原则 

1.5.1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，加强考试各环节的监督与管理； 

1.5.2 坚持依法监管的原则，从严治考，保证考试工作公平公

正； 

1.5.3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，处理突发事件时要从维护考生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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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工作人员的权益出发； 

1.5.4 坚持科学应对的原则，应急工作快速高效，最大限度的

防止或减少考试突发事件的发生，确保考试工作平稳进行。 

2.组织机构及职责 

成立教育考试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（以下简称处置

工作组） 

组  长：分管此类考试工作的学院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 

成  员：学院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学生处、组织人事处（纪检监

察室）、保卫处、各教学单位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协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和学院考试命题、保管、

运输、考试、考务等工作中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；确认或协助确认

事件等级；启动相应预案，采取相应处置措施；应急工作信息报送

和新闻报道工作；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，对于涉及违法犯罪

的突发事件，报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3.应急准备 

3.1 制定专项应急预案 

针对不同考试应建立健全专项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 

3.2 信息沟通机制 

加强各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与交流，建立健全考试信息沟通

机制，实行考试突发事件逐级报告制度，快速有效应对各类考试突

发事件。 

4.应急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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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类国家教育考试以及学院组织的各类课程考试过程中发

生重大突发事件，考试组织部门应立即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

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报告。学院应立即向省教育厅

报告，必要时还应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。同时，做好重大事件情况

记录。对于一般突发事件也应立即向处置工作组报告，经同意后采

取相应应急措施，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 

4.1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措施 

4.1.1 若发生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

等预警事件，领导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和上级部门要求采取停考、

缓考或其他处置措施。在考试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，学院应妥善疏

散、安置考生。在考试过程中爆发传染病，学院应配合地方政府和

卫生防疫部门实行考点隔离、人员隔等措施，防止疫情扩散。 

4.1.2 由于交通事故导致试卷不能按时运抵、大量考生无法按

时到达。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考试延时、分批次考试等相应处理意

见。同时应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发布有关信息，及时做好对考生及社

会的解释、宣传、安抚等工作。 

4.1.3 在命题、印刷、运输、考前保管等环节发生试卷被盗、

丢失、被私自拆封造成试题泄密的事件。应第一时间报告领导小

组，经同意后上报上级考试组织部门，协助相应部门进行泄密事件

的调查。同时，经请示同意后根据实际情况启用备用试卷或重新命

题，延迟考试时间。 

4.1.4 各类考试违规违纪事件在当地引起反响的突发事件（如：

电视、报纸、网络媒体曝光的事件等）。应第一时间报告领导小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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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相关部门介入调查，对于违反有关考试规定的工作人员要追

究其责任，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，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 

4.1.5 考试期间发生考生集体作弊、集体闹事、围攻考点、殴

打考点工作人员或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受到严重威胁、损毁公共财

产等情况导致考点秩序严重混乱的事件。报告领导小组，对考生进

行劝解和教育，终止该场考试。不准涉案人员离开考场，按照国家

和学院有关考试规定进行详细记录和处理。同时，向公安机关报

案。 

4.2 一般突发事件应急措施 

4.2.1 试卷启封后，发现试卷科目与本场考试科目不符，或者

试卷数量与考场编排不符，或者试卷有缺页、漏印、重影、损坏等

情况。报告领导小组，根据考点实际情况启用、复印备用试卷，补

足考生因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，同时做好考生安抚工作。 

4.2.2 考试过程中，发现试卷试题出现明显错误。报告领导小

组，国家教育考试应报告上级部门，按照上级要求做好处理工作，

对于学院组织的各类考试，若能够及时纠正而不影响考生答题，则

由各考点工作人员负责通知学生改正错误。如果不能及时纠正，则

停止答题，重新安排考试时间，并做好考生的安抚工作。 

4.2.3 考试过程中，考点突然停电、断电，影响考试正常进行。

做好考生安抚工作，如停电不影响考生考试，考试应正常进行，如

果影响考生考试，应立即启用备用电源，保证考试正常进行。如果

属于区域大面积停电，处置工作组应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，确认恢

复供电时间。领导小组应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后，做出以下决定：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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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考试延时；保留该批学生该次考试资格，重新安排考试时间。 

4.2.4 考试过程中，考试微机出现病毒和软件故障，或者局域

网出现中断、病毒和软件故障等。应立即安排考生在备份机上进行

考试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补足考生因此而耽误的考试

时间，同时做好情况记录。如果局域网出现中断、病毒或软件故障

等情况，处置工作组应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尽力排除故障。应请示上

级主管部门后，做出延时或重新安排考试时间的决定。 

4.2.5 考试结束后，发现答卷或答题卡丢失的。立即上报处置

工作组，责令相关部门进行情况调查，第一时间追回答卷或答题

卡。并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。答卷或答题卡无法追回的，根据

实际情况请示上级组织部门批示。对于学院组织的考试，若是考生

自身原因则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，取消其考试成绩。由于考试工

作人员的原因造成的，应重新安排该生考试，同时追究相关人员的

责任。 

5.应急保障 

建立健全考试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机制，按照职责分工和本级

应急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。保证应急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5.1 交通运输与通信保障 

协调有关部门，制定考试突发事件应急交通运输和通信保障

方案，安排应急值守车辆，保证应急处理交通运输通畅。 

5.2 队伍和设备保障 

针对可能发生的考试突发事件类型，建立与考试突发事件应

急处理相适应的应急处理队伍，安排专门负责电路维修、听力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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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试等人员。同时，配备一定数量的不间断电源、备用录音机等应

急设备。 

5.3 培训和经费保障 

组织开展考试突发事件处置队伍和相关人员的应急培训，提

高人员综合素质和考试突发事件应对能力，并落实必要的经费保

障。 

6.附则 

本预案由处置工作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 


